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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，应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18 135.18元，已申报缴纳

城镇土地使用税 10 548 元，少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

7 587.18元。

3. 印花税。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下列凭证为

应纳税凭证：淤购销、加工承揽、建设工程承包、财产租赁、货

物运输、仓储保管、借款、财产保险、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

质的凭证；于产权转移书据；盂营业账簿；榆权利、许可证照；

虞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。第三条规定：纳税人根据应

纳税凭证的性质，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

额。具体税率、税额的确定，依照本条例所附《印花税税目税率

表》执行。应纳税额不足一角的，免纳印花税。应纳税额在一角

以上的，其税额尾数不满五分的不计，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缴

纳。第七条规定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。

该企业 2008年度确定的购销合同金额为 13 107 410.96

元，房屋租赁合同金额为 23 100元，应申报缴纳印花税 3 955.3

元，已申报缴纳印花税 3 381.5元，少申报缴纳印花税 573.8

元。

三、处理决定

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

期限缴纳税款的，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，税

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

税款 5酃的滞纳金。

对该企业少申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4 535.91元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 7 587.18元、印花税 573.8元予以追缴。

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：因纳税人、扣缴义务

人计算错误等失误，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，税务机关在三年内

可以追征税款、滞纳金；有特殊情况的，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

年。

对该企业少申报缴纳的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解缴税

款之日止，按日加收 5酃的滞纳金。

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

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，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

少缴的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%以上 5倍

以下的罚款。

对该企业少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14 535.91元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 7 587.18元、印花税 573.8元的行为，处以少申报缴纳

税额 0.5倍的罚款，罚款金额为 11 348.45元。

现在对私营合伙企业改征个人所得税后，由于与原来征

收企业所得税时在税收政策上有一定的区别，企业未能及时

掌握相关的税收知识，导致了上述个人所得税的少缴。我们不

仅要在日常征管工作中加强对企业的有关知识培训，更要在

检查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。茵

为了进一步完善税制，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

的影响，国务院决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，修订了《增值

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并且从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此次增值税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：一是允许企业抵扣新

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；二是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

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；三是将

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认定标准分别从 100万元

和 180万元降为 50万元和 80万元，同时，将小规模纳税人的

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 3%；四是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

到 17%；五是与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相衔接，明确

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的销售额划分问题；六是根据现行

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需要，对部分条款进行补充或修订。

笔者通过举例的方式，对新条例下增值税的纳税筹划进

行分析。

一、购入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

税法依据：从 2009年 1月 1日起，在维持现有的增值税

税率不变的前提下，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地区、所有行业的增值

税一般纳税人都可以抵扣其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

项税额，未抵扣完的部分可以结转到下一期继续抵扣。但小汽

车、摩托车和游艇不包括在可以抵扣的范围之内。

筹划思路：由于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

可以抵扣，因此企业可以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合理选

择购进机器设备的时间，以尽量晚缴增值税。

例 1：甲企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为 1个月。2009年 4月，

其销项税额为 100万元，购买固定资产以外的货物进项税额

为 83万元。2009年 5月，其销项税额为 100万元，购买固定

资产以外的货物进项税额为 100万元。甲企业欲在 2009年 4

月或 5月购买一台价值为 100万元（不含增值税）的设备来扩

大生产，购买当月即可投入使用，预计生产出的产品自购进设

备当月起 3个月后即可对外销售并实现效益。其纳税筹划方

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2009年 5月购进设备。

2009年 4月应纳增值税=100-83=17（万元）。

2009年 5月应纳增值税=100-100-100伊17%=-17（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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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。本月不缴增值税，17万元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留待以后月

份抵扣。

方案二：2009年 4月购进设备。

2009年 4月应纳增值税=100-83-100伊17%=0（万元）。

2009年 5月应纳增值税=100-100=0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2009年 4月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增值税 17

万元（17-0），虽然方案二在 2009 年 4月就支出了 117 万元

（100+100伊17%）购进设备，比方案一早支出了 1个月，但是同

样也会提前 1个月获取收益。因此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看，方

案二优于方案一。

二、纳税人身份确定的纳税筹划

税法依据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，提供加

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税率一般为 17%；销售或者进口部分优惠税率

货物，税率为 13%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 3%。

筹划思路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优势在于：增值税一般纳

税人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

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时可以向

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不可以（虽

可申请税务机关代开，但抵扣率很低）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

的优势在于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

额将直接计入产品成本，最终可以起到抵减企业所得税的作

用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因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即不必由对方负担销售价格 17%或 13%的增值税销项税额，

因此销售价格相对较低。我们可通过比较两种纳税人的现金

净流量来做出纳税人身份的选择。

例 2：甲饲料销售企业现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年应税

销售额为 100万元（不含增值税），会计核算制度比较健全，符

合转化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条件，适用 13%的增值税税率。

该企业从生产饲料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购入饲料 70万元

（不含增值税）。其纳税筹划方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仍作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应纳增值税=100伊3%=3（万元）。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3伊（7%+3%）=0.3（万元）。

现金净流量=含税销售额-含税购进金额-应纳增值税-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-应纳企业所得税=100伊（1+3%）-

70伊（1+13%）-3-0.3-［100-70伊（1+13%）-0.3］伊25%=15.45

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申请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

应纳增值税=100伊13%-70伊13%=3.9（万元）。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3.9伊（7%+3%）=0.39（万元）。

现金净流量=含税销售额-含税购进金额-应纳增值税-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-应纳企业所得税=100伊（1+13%）-

70伊（1+13%）-3.9-0.39-（100-70-0.39）伊25%=22.207 5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多获现金净流量 6.757 5万

元（22.207 5-15.45）。因此，企业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三、是否分别核算的纳税筹划

税法依据：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，应当分别核算货

物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，并根据其销售货

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不

缴纳增值税；未分别核算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

售额：淤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行为；于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

项目的，应分别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

应税项目的营业额；未分别核算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

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。

筹划思路：既然上述两种行为未分别核算的，由主管税务

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，那么，企业在分别核算

导致成本过高的情况下，通过综合权衡，可以选择不分别核

算，以降低总支出。

例 3：甲超市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09年 6月共销售

商品 10万元（含增值税），同时甲超市对外提供职业介绍服

务，取得收入 5万元。甲超市因人员有限，未对两项业务分别

核算。税务机关在核定时，将商品销售额核定为 9万元，将职

业介绍服务收入核定为 6万元。若甲超市增加人员分别核算，

则需要多支出人员工资等 2 000元。其纳税筹划方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分别核算。

应纳税额=10衣（1+3%）伊3%+5伊5%=0.541（万元）。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0.541伊（7%+3%）=0.054 1（万

元）。

工资等多支出额=0.2（万元）。

税费支出额合计=0.541+0.054 1+0.2=0.795 1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不分别核算。

应纳税额=9衣（1+3%）伊3%+6伊5%=0.562（万元）。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0.562伊（7%+3%）=0.056 2（万

元）。

税费支出额合计=0.562+0.056 2=0.618 2（万元）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支出 0.176 9 万元（0.795 1-

0.618 2），因此，与其分别核算，不如不分别核算。

四、申报期限的纳税筹划

新条例将纳税申报期限由 10天延长至 15天，增加了 1

个季度的纳税期限。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

税期的，自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。

筹划思路：既然纳税申报期限由 10天延长至 15天，那么

企业应尽量在申报期限的最后一天申报纳税，这样可充分利

用资金时间价值，获取一笔无息贷款。

例 4：甲企业以 1个月为 1个纳税期，于每月 1 ~ 15号申

报纳税，甲企业报税员习惯每月 5号申报纳税。假定某月该企

业需申报缴纳增值税 100万元。其纳税筹划方案如下：

方案一：在该月 5号申报纳税。

因缴税导致企业现金流量在该月 5 号就减少了 100万

元。

方案二：在该月 15号申报纳税。

因缴税导致企业现金流量在该月 15号才减少 100万元，

企业在 5 ~ 15号之间可以将这 1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使用，

相当于获取了一笔无息贷款。企业也可以把这 100万元存入

银行，获取一定的存款利息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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